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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乐山圣美罗
医疗机构距
居 民 区 很
近 ，选 址 不
符合环评要
求 ；未 严 格
执行医疗机
构水污染排
放 标 准 ，存
在重大污染
隐患。

四川化工天
瑞矿业公司
违法侵占信
访人承包的
耕地、林地，
用于修建矿
山尾矿库。

夹江县千佛
岩旅游公司
在毛坝青衣
江饮用水源
保护区内擅
自占用青衣
江 湿 地 ，修
建观光车停
车 场 ；保 护
区周边没有
任何管理措
施 ，全 县 饮
用水源保护
区没有划入
生 态 红 线 ，
任由旅游公
司和农家乐
无批准超规
模 建 设 ，大
量 直 接 排
污 ，影 响 饮
用水安全。

龙凤村 5 组
临江河边一
收集废旧电
缆 企 业 ，偷
烧 部 分 电
缆 ，臭 气 难
闻 ；露 天 堆
放 废 物 ，雨
天渗滤液渗
入河道。

乐山豆谧食
品有限公司
排 放 浓 烟 ，
存在刺鼻的
异味。

行政
区域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市
马边彝
族自治
县

乐山市
夹江县

乐山市
峨眉山
市

乐山市
市中区

污染
类型

其他
污染

其他
污染

水

大气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9月12日、13日，由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郭捷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实为乐山圣罗美医疗美容门诊部（以下简称圣罗美门诊部），前身系乐山圣美罗医疗美容中心，成立于2017年4月11日，同年10月中

旬正式运营，后于2020年10月更为现名。其法定代表人徐金凤，注册资本150万元，位于乐山市市中区鹤翔路524、526号1层，占地面积约250平方
米，拥有员工15人，主要提供医疗美容服务。现拥有4张床位（美容床）、2张牙椅，普通清洗池、器械清洗池下方配套建设有2台污水处理设备，医疗
废物由乐山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集中处置。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乐山圣美罗医疗机构距居民区很近，选址不符合环评要求”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经核查，圣罗美门诊部距最近居民住宅边界直

线距离约15米,乐山市市中区行政审批局依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和医师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全面取消二级及以下
社会办医疗机构规划限制，设置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仅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
机构基本标准》等相关规定，于2020年10月向其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另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相关规定，其只需
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登记备案，环评并未对此类诊所选址有环保要求。另查，圣罗美门诊部于2017年9月向原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申请了环境影
响登记备案，但现场发现其提供的美容卫生服务项目（4张美容床）与原备案登记项目（2张美容床）不相符。

2.关于“未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存在重大污染隐患”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圣罗美门诊部医疗污水依次经医疗污水处理
器和时代青江（小区）化粪池处理，最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根据其提供的管理台账显示，医疗污水处理设施按日均3片的频率投放泡腾消毒片，确保
设备正常运行。圣罗美门诊部医疗污水按照一年两次的频次开展委托检测。2021年9月3日，乐山智和公共卫生检测有限公司对其医疗污水进行检
测，《医疗机构污水检测报告》（2021-09-08）显示达标排放。工作专班现场发现其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医疗污水均通过普通清洗池、器械清洗池
下方的医疗污水处理器处理后排放，无其他排放渠道。

2021年9月12日，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副县长伍文隆率工作专班实地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乐山市自然资源局总规划师邓翔远、乐山市生
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欧山于9月12日前往现场进行了督导。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的四川化工天瑞矿业公司实际为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瑞公司），投诉地点高卓营乡雷公坪村三组现已撤并入

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天瑞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尾矿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尾矿库）位于烟峰镇梅子湾村五组与高
卓营乡干溪村五组交界处，主要用于堆存天瑞公司磷矿采选工程的尾矿渣。天瑞公司尾矿库分两期建设，一期初期坝于2014年6月开工建设，2016
年8月完成一期初期坝建设，并投入使用。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情况。
天瑞公司尾矿库分别于2010年11月取得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川投资备（51000010112401）0048号〕，2011年11月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

意书〔川林地审字（2011）D530号〕，2012年10月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川水函（2012）1957号〕，2014年8月取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川环审批（2014）460号〕，2015年11月取得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川安监审批（2015）14号〕，2016年8月取得联合试生产批复〔马安监（2016）
19号〕，2020年7月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川）FM安许证字（2020）7570〕，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29日取得临时用地批复〔马边国土资函（2015）
28号、49号、（2016）6号、（2017）127号〕，2021年9月续办临时用地许可证〔马边自然资源临许（2021）字第015号、016号〕。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乐山市马边县自然资源局、马边县林业局、马边县应急管理局、马边生态环境局多次开展县域内矿山尾矿库和堆场等的综合排查整治工作，确保

各尾矿库和堆场建设的安全、环保措施达标，督促企业开展尾矿库安全自查，地下水监测等工作，防止废水渗漏污染环境等情况发生。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四川化工天瑞矿业公司违法侵占信访人承包的耕地、林地，用于修建矿山尾矿库。”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
（1）天瑞公司因尾矿库建设先后流转烟峰镇梅子湾村及高卓营乡干溪村700余亩土地，并于2014年至2018年足额付清土地流转款。2015年6

月至2017年6月天瑞公司根据尾矿库建设需要，分期分批申请办理了烟峰镇境内571亩土地临时用地手续。经现场实测，目前尾矿库已建成部分实
际占用土地294.31亩，其中烟峰镇梅子湾村五组291.78亩，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土地2.53亩。

（2）经核实，尾矿库实际占用土地中，烟峰镇梅子湾村五组291.78亩在临时用地许可批准范围内，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2.53亩未在临时用地许可
批准范围内。

综上，群众反映天瑞公司违法占用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耕地、林地修建矿山尾矿库情况属实。

乐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廖磊率乐山市生态环境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等相关部门组成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夹江县千佛岩旅游公司”实为四川东风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夹江文旅公司”），为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子公司，位于夹江县东风堰-千佛岩景区，成立于2020年4月29日，主要经营范围为景区景点经营管理、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等旅游管
理项目。

景区核心区域范围内无农家乐，群众所反映的毛坝（夹江县青衣街道千佛社区第6居民小组）范围内正在经营的农家乐共计8家。
夹江县在毛坝原有一个县级饮用水源地（青衣江千佛岩饮用水源地），该水源地已于2019年经省政府批准撤销（川府函〔2019〕18号），夹江县饮

用水源地已迁建到木城镇群星村。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情况。
夹江文旅公司办理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6MA698F30X5），毛坝区域内8家农家乐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

证》。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一是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认真落实《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乐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加强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管理，切实保障饮用水安全。2018年10月，经省政府批准（川府函〔2018〕156 号），划定夹江县、峨眉山市青衣江群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完成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定期开展水质监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二是加强河湖长制工作。三是强化农村环境整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反映“夹江县千佛岩旅游公司在毛坝青衣江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擅自占用青衣江湿地，修建观光车停车场”的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反映的“青衣江饮用水源问题”。夹江县在毛坝原有一个县级饮用水源地（青衣江千佛岩饮用水源地），该水源地已于2019年经省政府批准

撤销（川府函〔2019〕18号），在毛坝区域已无饮用水源保护区。该问题不属实。
二是反映的“夹江县千佛岩旅游公司占用青衣江湿地”问题。经查，夹江县范围内无任何法定批准保护的湿地，投诉人反映的毛坝青衣江湿地实

际为耕地。该问题不属实。
三是反映的“修建观光车停车场”问题。该停车场是千佛岩景区后大门的景区观光电动车辆临时停靠点，面积269.4平方米，2021年2月建成使

用，无用地手续。该问题属实。
2.关于反映“保护区周边没有任何管理措施，全县饮用水源保护区没有划入生态红线”的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反映的“保护区周边没有任何管理措施”问题，毛坝区域不是饮用水源保护区，不需要进行饮用水源保护设施建设，夹江县已全面完成了辖区

内合法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规范化建设。该问题不属实。
二是反映的“全县饮用水源保护区没有划入生态红线”的问题，夹江县按《关于印发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18〕24号），环境

保护部办公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环办生态〔2017〕48号）的通知要求，划定了青衣江陶渡
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其余水源地由自然资源部门正在根据部省关于空间规划“三区三线”试划工作的相关要求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生态保护红
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试划，待划定后上报批准实施。该问题部分属实。

3.关于反映“任由旅游公司和农家乐无批准超规模建设”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夹江文旅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负责景区运营工作，实施了景区创建项目和“8.18”灾后重建项目。
按照行政许可要求，利用自有农房开办农家乐需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毛坝区域经营的8家农家乐均持证经营，并在有效期

内。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精神，夹江县对符合条件的农家乐开展了星级创建，在开
展风貌提升过程中，夹江县祥肥肠农家乐、夹江县客临顿农家乐、夹江县点蒋台庄园火锅店存在违规扩建现象。

4.关于反映“大量直接排污，影响饮用水安全”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调查，正在营业的农家乐8家，均建有三格化粪池或沼气池，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餐厨垃圾未发现倾倒入水体的情况，生活废水经沼气

池、化粪池处理后用作林灌，但因日常管理不到位，存在少量废水外排的现象。
近年来，东风堰和青衣江水质常年保持在地表水Ⅲ类及以上，夹江县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且该区域未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不存在影响饮用

水安全的情况。

2021年9月12日上午，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副书记、峨眉山市政府代理市长、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主任陈林强，峨眉山市政府副市长、峨眉山市公安
局局长任巍赴现场督导。9月12日下午，峨眉山市政府副市长周贤松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中反映的企业系“峨眉山市鸿明废旧金属收购站”（以下简称鸿明收购站），业主是峨眉山市罗目镇龙凤村5组村民雷某某，位于峨眉山市罗

目镇龙凤村5组（原罗目镇建新村6组，北纬：29.3055，东经：103.2714）。该收购站租用罗目镇原七零砂厂厂房作为经营场地，经营范围为废旧金属、
废旧生活用品回收。2014年7月28日，峨眉山市环境保护局向该收购站出具了《关于<峨眉山市鸿明废旧金属收购站废旧金属收购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的批复》（峨市环审批〔2014〕164号）。

2017年5月起，鸿明收购站与长飞光纤光缆四川有限公司签订了《废品收购承包合同》（长飞公司位于峨眉山市九里镇，后更名为四川乐飞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各类光纤、光缆及其它通信线缆、光端设备、通信检测设备等），负责收购该公司生产中的残次品及余料，包括残
次光纤光缆、缆线塑料套管、铁皮铁片、塑料盘等，不涉及其他经营业务。现场处理方式为：收集上游企业残次品及余料—人工分拣—压缩打捆—销
售。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龙凤村5组临江河边一收集废旧电缆企业，偷烧部分电缆，臭气难闻”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不属实。鸿明收购站内及周边未发现焚

烧电缆的情况，向村组干部及周边群众了解情况均表示未发现有偷烧电缆的情况。
2.关于“龙凤村5组临江河边一收集废旧电缆企业，露天堆放废物”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鸿明收购站回收的电缆线大部分堆放在厂房

内，部分即将外销的电缆线露天堆放在水泥地上，未采取遮挡覆盖措施，进入厂区时闻到橡胶异味。同时了解到，高温暴晒天气时，经过厂区外偶尔会
闻到异味。

3.关于“龙凤村5组临江河边一收集废旧电缆企业，雨天渗滤液渗入河道”问题。经调查核实，鸿明收购站的收购品均为残次光纤光缆、线缆塑料
套管等非水溶性固体废旧物，部分露天堆放在已硬化水泥地面上，收购品处理过程不涉及对废品的再加工，不产生废渣、废气和废液，但存在外堆物品
少量细小附着物被地表径流带入外环境的现象。投诉人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9月12日，由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副区长余理胜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乐山豆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豆谧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16日，法定代表人池某，注册资本200万元，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全福

街道马边河村（原牟子镇马边河村）3组460号，经营范围主要是生产和销售豆制品。该公司生产车间配套建设有含泡池、磨浆机、冲浆豆腐机和燃油
蒸汽发生器的生产线，日均生产豆腐600-800板，日均产生生产废水约1吨，废水在三级沉淀池沉淀后，经化粪池（约30立方米）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
管网，最终进入乐山海天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乐山豆谧食品有限公司排放浓烟，存在刺鼻的异味”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经核查，豆谧公司生产车间配套建设的燃油蒸汽发生器

（额定蒸发量为0.5蒸吨）仅在烧浆环节运行，日均运行时间约3小时。工作专班现场检查时，燃油蒸汽发生器正外排少量黑烟，并伴有一定异味。经
了解，燃油蒸汽发生器的燃料为醇基燃料，由于该设备的喷油嘴老化，燃料喷射不均匀，导致燃料燃烧不充分排出黑烟，并伴有一定异味。经工作专班
排查，现场未发现其它异味源。另，工作专班发现豆谧公司存在未办理环评手续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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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鉴于圣罗美门诊部在7天内完成了环境影响登记备案，依据《四川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

标准（2019年版）》第七条“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且在7个工作日内改正
的”“属于两年内首次生态环境违法且未造成环境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之规定，对其免于
行政处罚。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副区长汪勇；责任单位：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市

中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毛伟、市中区卫生健康局局长龚明虹、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局长雷应军、市中
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田慧勤、市中区通江街道纪工委书记王玉珏

关于“乐山圣美罗医疗机构距居民区很近，选址不符合环评要求，未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排
放标准，存在重大污染隐患”问题。

一是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乐中环责改字〔2021〕44号），责令圣
罗美门诊部对现有医疗卫生服务项目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已完成）；二是加大对内部
管理人员的宣传教育力度，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职责（长期坚持）；三
是加强污染防治设施设备日常管理维护，确保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立行立改，长期坚
持）

责成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等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依规处理。（长期
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4日，工作专班到被投诉单位附近回访群众代表12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满

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针对天瑞公司违法占地的违法行为，由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依法查处，已于9月18

日立案〔马自然资案立（2021）15号〕，按法定时限完成行政处罚。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令天瑞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前将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2.53亩土地上违法建设的防渗膜、

截洪沟等拆除整改，恢复土地原状。（责任领导：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副县长伍文隆 ；责任单
位：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局长谢滔、马边彝
族自治县林业局局长朱洪、马边彝族自治县高卓营乡乡长叶啸；整改时限：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
整改）。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8日，专案工作组到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回访被投诉区域周边群众代表6名，受访

者对举报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针对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未经批准修建停车场的行为，乐山市夹江县自然资源局

已于2021年9月12日下达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夹自然资停〔2021〕40号），9月13日立
案调查（夹自然资立〔2021〕36号），9月15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夹自然资罚〔2021〕36号）。（整改
时限：立行立改）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夹江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刘永康，乐山市夹江县政府副县长黄伟；责任

单位：乐山市夹江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夹江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季孟伦，夹江县国资金融局局
长徐元飞。

1.乐山市夹江县自然资源局责成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拆除车辆停靠点，并按规范
恢复土地原状。（整改时限：已于2021年9月16日完成整改）

2.进一步强化生态红线管控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整改时限：立行立改）
3.由乐山市夹江县农业农村局在2021年12月31日前制定《夹江县农家乐管理暂行办法》，督促

农家乐业主规范建设运营管理；由乐山市夹江县人民政府青衣街道办事处牵头，会同乐山市夹江县农
业农村局、夹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夹江县文体旅游局、夹江县自然资源局在2022年6月30日前依
法依规对夹江县祥肥肠农家乐、夹江县客临顿农家乐、夹江县点蒋台庄园火锅店超面积违规扩建的建
（构）筑物进行处置整改。（整改时限：2022年6月30日）

4.为进一步保护青衣江、东风堰水环境，由乐山市夹江县人民政府青衣街道办事处责成8家农家
乐在2021年9月30日前将餐厨用具交由专业单位清洗，餐厨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处
置；责成8家农家乐在2022年6月30日前因地制宜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设施，确保达标排放。（整改
时限：2022年6月30日前）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3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地周边回访群众代表33名并开展民意测评，受访者对投

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满意率为100% 。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关于“龙凤村5组临江河边一收集废旧电缆企业，露天堆放废物”问题。
责成峨眉山市鸿明废旧金属收购站立即对露天堆放的废旧物品进行转运，9月14日前转运完

毕。立即对厂房内的各类收购品和分拣品进行分类分区，规范堆放，有效覆盖，避晒避雨，分拣品要
及时销售外运，要根据销售进度合理安排来料进度，严禁露天堆放，严禁燃烧线缆，保持站内外环境
卫生整洁。（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政府副市长周贤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商务局、乐山
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局、峨眉山市市场监管局、峨眉山市罗目镇人民政府；责
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商务局局长赵业、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
局政委郭帆扬、峨眉山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谢志伟、峨眉山市罗目镇人民政府镇长许城铭；整改时限：
立行立改，已经完成）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3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村社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

果予以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已于2021月9月12日对其“未批先建”和“未验先投”的行为立案调查

（乐中环立字〔2021〕47号、48号），并于当日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乐中环责改字〔2021〕
43号），责令其在完善手续前不得生产加工。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余理胜；责任单位：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责任人：乐

山市市中区市场监管局局长白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局长雷应军，市中区全福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建林
关于“乐山豆谧食品有限公司排放浓烟，存在刺鼻的异味”问题。
责令豆谧公司：一是在未正式取得环保手续前不得复工复产；二是在取得环评批复后，严格按照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三是在恢复生产前，对生产车间现有设施设备进行全
面排查，对排查出的老化和有隐患的设备及时更换；四是加大对内部管理人员的宣传教育力度，增强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职责。(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责成乐山市市中区市场监管局、市中区经济信息化局、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市中区全福街道办事
处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指导，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
（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4日，工作专班到被投诉单位所在村组回访群众代表12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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